
人文歷史

香港歷史博物館

作者按：李鴻章（一八二三—一九〇一），科舉出身，
因帶領淮軍平定太平天國有功，獲擢升為直隸總督，後

兼任北洋大臣，為晚清叱吒風雲的政界人物。甲午戰敗

後，李鴻章曾代表清廷前往日本簽署《馬關條約》，繼

而出訪俄國、德國、荷蘭、法國、英國、美國、加拿大

等地。一九〇〇年一月，李鴻章南下出任兩廣總督。同
年七月，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，李鴻章復任直隸總

督，北上收拾殘局。李鴻章在一九〇〇年兩度造訪香
港，前後事隔僅半年。

一九〇〇年晚清重臣李鴻章途經香港

一
九〇〇
年
一
月
李
鴻
章
的
香
港
足
迹

一
八
九
九
年
十
二
月
底
，
李
鴻
章
奉
命
前
往
廣
州
，
接
替
年
事
已
高

的
譚
鍾
麟
出
任
兩
廣
總
督
。
一
九〇〇
年
一
月
七
日
，
李
鴻
章
由
北
京
乘

火
車
抵
達
唐
山
，
翌
日
在
秦
皇
島
轉
乘
招
商
局
輪
船
到
上
海
。
至
一
月
十

四
日
上
午
十
時
，
李
鴻
章
在
上
海
乘
搭

﹁
歐
內
斯
特
．
西
蒙
斯
號﹂
輪
船

︵E
rnest

Simon
s

︶
抵
達
香
港
；
該
船
隸
屬
法
蘭
西
火
輪
船
公
司
︵Le s

Mes
sager

ies
Ma
r itim

e s

︶
，
由
日
本
啟
程
前
往
法
國
，
途
經
上
海
和
香

港
，
並
轉
赴
亞
洲
和
歐
洲
多
個
城
市
。
李
鴻
章
及
隨
行
人
員
延
至
一
月
十

五
日
下
午
二
時
，
在
中
環
美
利
碼
頭
登
岸
。
香
港
政
府
安
排
了
由
一
百
名

皇
家
威
爾
斯
燧
發
槍
團
︵Roy

al
W elch

Fu sili
e rs

︶
組
成
的
儀
仗
隊
及

英
軍
樂
隊
迎
接
，
並
鳴
放
禮
炮
。
李
鴻
章
隨
即
前
往
總
督
府
，
由
五
十
名

印
度
警
察
沿
途
護
送
。
其
間
有
數
百
名
華
人
在
香
港
木
球
會
球
場
︵
今
遮

打
花
園
︶
附
近
圍
觀
。
警
察
司
梅
含
理
︵F

ranc
is
Hen r

y
May

︶
禁
止
皇

后
大
道
行
車
約
一
個
半
小
時
。

李
鴻
章
抵
達
總
督
府
後
，
與
香
港
總
督
卜
力
︵He n

ry
Bl
ake

︶
、
駐

港
英
軍
總
司
令
加
士
居
︵Wil lia m

Jul i
us
G a
scoi
gne

︶
、
輔
政
司
駱

克
︵S t

ewar t
Lock h

art

︶
及
議
政
局
︵
今
行
政
會
議
︶
成
員
會
面
並
共

進
午
餐
。
李
鴻
章
與
卜
力
討
論
了
鴉
片
管
制
和
打
擊
海
盜
等
問
題
。
李
鴻

章
表
示
願
就
香
港
事
務
與
卜
力
通
誠
合
作
，
更
表
示
雙
方
可
直
接
溝
通
，

無
須
經
總
督
衙
門
通
報
。

李
鴻
章
和
卜
力
會
談
的
另
一
重
點
是
九
龍
寨
城
的
管
轄
權
。
根
據
中

英
雙
方
於
一
八
九
八
年
簽
訂
的
︽
展
拓
香
港
界
址
專
條
︾
，
英
國
向
清
廷

租
借
九
龍
半
島
界
限
街
以
北
、
深
圳
河
以
南
的
地
方
及
附
近
二
百
多
個
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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嶼
，
為
期
九
十
九
年
，
而
九
龍
寨
城
內
的
原
中
國
官
員
可
繼
續
留
駐
，

﹁
惟
不
得

與
保
衛
香
港
之
武
備
有
所
妨
礙﹂
。
一
八
九
九
年
五
月
，
英
軍
卻
藉
口
九
龍
寨
城

的
中
國
軍
隊
參
與
新
界
的
抗
英
活
動
，
驅
趕
城
內
的
清
兵
和
平
民
。
同
年
十
二

月
，
英
國
政
府
更
單
方
面
宣
布
九
龍
寨
城
為

﹁
香
港
殖
民
地
的
重
要
組
成
部

分﹂
。有

見
及
此
，
李
鴻
章
與
卜
力
會
面
時
，
重
申
清
廷
擁
有
九
龍
寨
城
的
管
轄

權
，
並
大
打
外
交
牌
，
指
出
中
俄
簽
訂
的
︽
旅
大
租
地
條
約
︾
規
定
把
旅
順
和
大

連
灣
租
予
俄
國
，
但
當
地
的
金
州
城
繼
續
由
清
廷
管
治
，
情
況
和
九
龍
寨
城
相

似
。
若
英
方
強
佔
九
龍
寨
城
，
俄
國
大
可
如
法
炮
製
。
卜
力
卻
反
駁
指
九
龍
寨
城

駐
紮
了
六
百
名
中
國

士
兵
，
已
違
反
了
專

條
內
不
得
妨
礙
香
港

武
備
的
條
件
。
他
提

出
九
龍
寨
城
只
是
一

座
軍
營
，
並
邀
請
李

鴻
章
親
自
到
九
龍
寨

城
一
看
。
雙
方
在
此

次
會
面
中
沒
有
就
九

龍
寨
城
問
題
達
到
共

識
。
其
後
晚
清
的
政

局
風
雨
飄
搖
，
清
廷

無
暇
再
就
九
龍
寨
城

與
英
方
交
涉
。

當
時
陪
同
李
鴻

章
經
香
港
前
往
廣
州
的
一
眾
官
員
，
包
括
唐
紹
儀
和
麥
信

堅
。
唐
紹
儀
於
一
八
七
四
年
洋
務
運
動
期
間
獲
清
廷
派
至
美

國
留
學
，
屬
第
三
批
留
美
幼
童
。
一
八
八
一
年
唐
紹
儀
回
國

後
，
被
李
鴻
章
任
命
到
天
津
海
關
工
作
，
翌
年
獲
李
鴻
章
推

薦
，
赴
朝
鮮
處
理
外
交
及
海
關
事
務
。
在
朝
鮮
工
作
期
間
，

唐
紹
儀
結
識
了
當
時
擔
任
大
清
駐
朝
鮮
總
督
的
袁
世
凱
。
甲

午
戰
爭
後
，
唐
紹
儀
出
任
駐
朝
鮮
總
領
事
，
因
外
交
經
驗
和

英
語
能
力
俱
佳
，
深
受
李
鴻
章
器
重
。
一
八
九
八
年
九
月
，

唐
紹
儀
離
開
朝
鮮
回
國
奔
喪
，
其
後
一
度
應
邀
加
入
李
鴻
章

的
幕
府
，
南
下
廣
州
。
一
九〇〇
年
五
月
，
時
任
山
東
巡
撫

的
袁
世
凱
奏
准
調
唐
紹
儀
至
山
東
辦
理
外
交
事
務
。
一
九〇

一
年
，
袁
世
凱
接
替
病
逝
的
李
鴻
章
任
直
隸
總
督
，
唐
紹
儀

再
被
調
到
天
津
海
關
道
，
其
後
代
表
清
廷
與
英
國
代
表
談

判
，
成
功
令
英
國
放
棄
侵
佔
西
藏
。
辛
亥
革
命
後
，
唐
紹
儀

出
任
中
華
民
國
的
首
位
國
務
總
理
。

麥
信
堅
是
李
鴻
章
的
專
職
醫
官
，
陪
同
李
鴻
章
於
一
八

九
六
年
出
席
俄
國
沙
皇
尼
古
拉
二
世
的
加
冕
典
禮
，
隨
後
出

訪
歐
美
各
國
。
麥
信
堅
深
得
李
鴻
章
賞
識
，
在
廣
州
南
灣
的

麥
氏
宗
祠
，
便
有
李
鴻
章
所
題
的

﹁
初
泰
麥
公
祠﹂
牌
匾
。

一
九〇
一
年
，
麥
信
堅
以
二
等
參
贊
的
身
份
，
隨
醇
親
王
載

灃
前
往
德
國
，
為
德
國
駐
華
公
使
克
林
德
在
義
和
團
拳
亂
中

被
殺
一
事
向
德
皇
謝
罪
。
麥
信
堅
回
國
後
，
曾
任
直
隸
候
補

道
，
並
在
一
九〇
八
年
接
待
訪
問
中
國
的
美
國
艦
隊
。
在
一

九
一
四
年
至
一
九
一
六
年
間
，
麥
信
堅
出
任
中
華
民
國
交
通

十九世紀末的九龍寨城。 （英國國家檔案館資料，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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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次
長
。

李
鴻
章
此
次
訪
港
，
留
下
了
一
幅
極
其
珍
貴
的
歷
史
照

片
。
照
片
中
人
除
了
李
鴻
章
和
卜
力
外
，
還
有
唐
紹
儀
、
麥

信
堅
、
港
府
輔
政
司
駱
克
、
為
卜
力
充
當
翻
譯
的
皮
士
葡

︵G.
D .
Pi ts

ipi os

︶
、
兩
名
總
督
副
官
桑
德
斯
上
尉

︵E .
D.
San
de
rs

︶
和

蘇
德
爾
少
尉
︵R

.
W.
J
.
T
he
V
i
s-

cou nt
S ui
rda le

︶
。
長
期
以
來
，
坊
間
誤
以
為
此
照
攝
於
李

鴻
章
離
粵
北
上
之
際
︵
即
一
九〇〇
年
七
月
︶
，
但
根
據
香

港
政
府
憲
報
，
港
府
輔
政
司
駱
克
於
一
九〇〇
年
二
月
至
九

月
休
假
，
休
假
時
身
在
英
國
，
由
梅
含
理
署
任
輔
政
司
。
如

果
此
照
攝
於
一
九〇〇
年
七
月
，
駱
克
便
不
可
能
在
照
片
中
出
現
；
另
一
關
鍵
人

物
唐
紹
儀
亦
已
調
任
山
東
，
亦
不
可
能
與
眾
人
合
照
。

在
總
督
府
的
會
面
結
束
後
，
李
鴻
章
轉
往
司
令
總
部
大
樓
參
觀
。
司
令
總
部

大
樓
是
駐
港
英
軍
總
司
令
辦
公
室
及
官
邸
，
現
址
為
茶
具
文
物
館
。
一
月
十
六

日
，
李
鴻
章
乘
坐
招
商
局
的

﹁
新
裕
輪﹂
離
開
香
港
，
沿
珠
江
北
上
廣
州
。

﹁
新

裕
輪﹂
於
當
日
約
下
午
一
時
抵
達
廣
州
，
李
鴻
章
隨
即
登
岸
並
乘
八
人
大
轎
前
往

總
督
衙
門
，
正
式
就
任
兩
廣
總
督
。

一
九〇〇
年
七
月
李
鴻
章
的
香
港
足
迹

一
九〇〇
年
中
，
義
和
團
在
北
方
的
排
外
活
動
愈
演
愈
烈
，
各
國
派
兵
到
北

京
保
護
使
館
人
員
。
六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慈
禧
太
后
以
光
緒
皇
帝
的
名
義
，
向
英

國
、
美
國
、
法
國
、
德
國
、
意
大
利
、
日
本
、
俄
國
、
奧
國
、
西
班
牙
、
比
利

時
、
荷
蘭
十
一
國
宣
戰
。
慈
禧
太
后
急
召
李
鴻
章
回
京
，
於
是
李
鴻
章
在
廣
州
就

任
僅
半
年
，
便
重
新
踏
上
征
途
。

李
鴻
章
是
當
時
中
國
鮮
有
富
外
交
閱
歷
的
官
員
，
因
此
卜
力
希
望
他
能
夠
留

在
廣
州
，
甚
至
促
成
兩
廣
獨
立
，
以
保
障
英
國
在
香
港
和
華
南
地
區
的
利
益
。
慈

禧
太
后
向
列
強
宣
戰
後
，
李
鴻
章
與
東
南
各
省
地
方
官
員
紛
紛
抗
旨
，
與
列
強
互

不
侵
犯
，
保
障
了
外
國
人
員
在
當
地
的
安
全
。
但
由
於
北
京
局
勢
未
明
，
李
鴻
章

對
兩
廣
獨
立
抱
觀
望
態
度
，
最
後
更
決
定
領
旨
北
上
。
卜
力
一
度
計
劃
在
香
港
扣

留
李
鴻
章
，
後
因
英
國
殖
民
地
部
大
臣
張
伯
倫
︵Jo

seph
Cha
mbe
rlain

︶
極
力

反
對
而
作
罷
。

七
月
十
七
日
下
午
五
時
，
李
鴻
章
一
行
人
乘
搭
招
商
局
的

﹁
安
平
輪﹂
從
廣

州
出
發
，
取
道
香
港
北
上
，
並
於
同
日
晚
上
十
時
抵
港
。
七
月
十
八
日
早
上
九

時
，
李
鴻
章
於
中
環
美
利
碼
頭
登
岸
，
卜
力
派
出
其
副
官
迎
接
，
在
場
的
還
有
皇

hist1.tif:

一八九五年三月，光緒皇帝任命李鴻章為欽差頭等全權大臣，前往日本馬關議和的委任狀。（日本

外交史料館資料，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）

hist2.tif:

外國畫家筆下、身穿黃馬褂的李鴻章，一八九六年。（Public domain）

hist3.tif:

十九世紀末的香港總督府。（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）

hist4.tif:

hist5.tif:

一八九一年五月，袁世凱（前排右二）及唐紹儀（前排右四）攝於朝鮮。（法國外交與國際發展部

檔案館資料，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）

hist6.tif:

hist7.tif:

十九世紀末的三軍司令總部大樓（今茶具文物館）。（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）

hist8.tif:

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五日，新任兩廣總督李鴻章（前排左一）在其
幕僚唐紹儀（二排左一）及醫官麥信堅（二排左二）的陪同下，
與香港總督卜力（前排右一）及港府要員會面，包括輔政司駱克
（二排右三）、為卜力擔任翻譯的皮士葡（二排右四）、桑德斯
上尉（二排右二）和蘇德爾少尉（二排右一）。

（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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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威
爾
斯
燧
發
槍
團
儀
仗

隊
和
英
軍
樂
隊
，
添
馬
艦

亦
鳴
放
十
七
響
禮
炮
致

敬
。
李
鴻
章
隨
即
前
往
總

督
府
，
沿
途
有
四
百
名
香

港
義
勇
軍
︵Th e

Volu n-

tee rs

︶
的
成
員
列
隊
歡

迎
。

李
鴻
章
在
總
督
府
與

卜
力
、
加
士
居
及
一
眾
港

府
官
員
會
面
，
包
括
梅
含

理
︵
時
任
署
理
輔
政
司
，

代
替
同
年
二
月
至
九
月
休

假
的
駱
克
︶
、
海
軍
准
將

鮑
威
爾
︵Com mod
ore
F.

P owe ll

︶
、
奧
戈
文
上
校

︵Li eu t.
Col one

l
N.

P .
O 'G orm an

︶
、
署
理
總

督
副
官
特
里
富
西
斯
上
尉

︵Ca pt ain
H enr y

W al-

t er
T ref usi s

︶
、
署
理

港
督
私
人
秘
書
莊
士
敦

︵Re gi nal d
Jo hns to n

︶

等
，
還
有
參
與
八
國
聯
軍

之
役
的
英
國
遠
征
軍
司
令
葛
司
利
將
軍
︵Gene

ral
A
lfr
ed

Gas
elee

︶
及
其
參
謀
長
巴
羅
將
軍
︵Ge

n era
l
Edm
un
d
Bar
-

row

︶
。卜

力
再
次
游
說
李
鴻
章
留
在
廣
州
，
但
被
李
鴻
章
婉

拒
，
並
指
已
下
令
兩
廣
各
級
官
員
嚴
懲
暴
徒
，
保
障
外
國
人

安
全
。
對
於
北
方
的
亂
局
，
李
鴻
章
透
露
他
曾
與
北
京
通

訊
，
得
知
除
了
德
國
公
使
克
林
德
被
殺
外
，
各
國
使
館
人
員

皆
安
全
。
他
希
望
在
回
京
後
面
見
慈
禧
太
后
，
推
倒
朝
中
的

反
外
勢
力
，
並
盡
快
平
息
風
波
。
李
鴻
章
更
提
到
，
直
隸
總

督
的
任
命
詔
書
由
慈
禧
太
后
和
光
緒
皇
帝
簽
署
，
以
平
息
外

界
對
兩
宮
是
否
健
在
的
揣
測
。

會
面
約
兩
小
時
後
，
李
鴻
章
由
卜
力
的
副
官
送
往
美
利

碼
頭
，
返
回

﹁
安
平
輪﹂
，
經
上
海
北
上
天
津
。
︽
德
臣
西

報
︾
︵The

China
Ma il

︶
報
道
，
當
時
美
利
碼
頭
聚
集
了
大

批
圍
觀
的
群
眾
，
李
鴻
章
幾
度
脫
帽
向
民
眾
鞠
躬
致
意
，
有

一
名
華
人
更
失
足
跌
進
水
中
。
八
月
十
五
日
，
聯
軍
攻
陷
北

京
，
慈
禧
太
后
攜
同
光
緒
皇
帝
倉
皇
避
走
西
安
。
清
廷
終
向

列
強
讓
步
，
頒
令
剿
滅
義
和
團
，
並
派
慶
親
王
奕
劻
及
李
鴻

章
與
各
國
議
和
。
李
鴻
章
在
一
九〇〇
年
九
月
回
到
北
京
，

最
終
在
一
九〇
一
年
九
月
七
日
，
與
十
一
國
代
表
簽
訂
了
喪

權
辱
國
的
︽
辛
丑
條
約
︾
。
兩
個
月
後
，
李
鴻
章
病
逝
，
終

年
七
十
八
歲
。
一
九〇〇
年
的
兩
次
訪
港
，
成
為
李
鴻
章
一

生
中
最
後
的
外
訪
。

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，清廷以慶親王奕劻（右一）和直隸總督李鴻章（右二）為代表，與坐在左邊的十一國和談
代表簽署《辛丑條約》，簽約地點在北京的西班牙使館。 （澳洲國立大學圖書館資料，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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